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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川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部门
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（2023年度）
一、基本概况
1、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
（1）预算编制的准确完整性
2023年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数为825.4万元，年初决算数为811.4万元。
（2）预算执行的有效性
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数为630.94万元，决算数为1470.15万元，预算执行有效。
2、单位基本职能
（一）主要职能
一是负责贯彻执行机关事务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开展全县公务用车改革工作。
二是负责全县公务用房管理、使用和处置。
三是负责指导、管理和监督全县公共机构的节能等工作。
四是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 2023年末有机构数是1个，为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，和去年相比，没有变化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（一）收入支出情况
2023年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数为825.4万元，年初决算数为811.4万元。
（2）2022年度，张家川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支出为811.4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811.4万元，机关服务支出721.34万元。基本工104.05万元、津贴补贴39.55万元、奖励金8.38万元。基本工资41.87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.07万元、职业年金缴费0万元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4.64万元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0万元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万元、住房公积金8.54万元、医疗费0万元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、离休费0万元、退休费0万元、抚恤金0万元、生活补助0万元、医疗费补助0万元、奖励金0万元、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。
（3）重点经济分类支出执行情况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：
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300万元，决算201.1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67%，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：公务用车购置费结转五个乡镇和司勤人员差旅费控制。1.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支出情况
2023年我单位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。较上年无变化。
因公出国（境）组团情况：本年度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出国（境）团组织0个，共有0人；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出国（境）团组0个，增加0万元。
2.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支出情况
2023年我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175万元，截止2022年年底，本部门共有车辆 30 辆，其中，领导干部用车无、机要通信用车无、应急保障用车无、执法执勤用车7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辆、其他用车22辆。2022年我单位公务用车运行费125万元，较上年增加48.6万元，增加38%；与去年基本没有变化。
3.公务接待费用支出情况
2023年本单位公务接待费0万元，较上年无增减。其中国内公务接待共0批次，接待人次0人，较上年无增减。国外公务接待共0批次，接待人次0人，较上年无增减。
。
（二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1、预决算编制情况
预算编制上，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，根据县财政局的统一安排，结合本部门实际工作情况，认真编制部门预算，经领导审核后，及时报送县财政局。
决算编制上，按照实际支出情况据实编制决算报表，不虚报，不漏报，做到账表一致，账实相符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县财政局审核。
2、执行管理情况
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，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修订完善了加强机关财务管理的制度、规定等工作规章，建立了民主理财和财务监督小组，加强内部控制和监督。对各项资金的管理、经费收支审批等均作了明确规定，正确组织资金的筹集、调度和使用，债权债务及时结算、结清。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，全面落实五项管理制度要求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。
三、资产管理情况
为规范固定资产管理，实现固定资产的优化配置，本单位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，固定资产指定专人管理，及时登记，科学使用，每年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固定资产的调出、处置、报废、报损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。
四、支出绩效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在经费支出安排上，全面保障了机关正常运转。首先保障工资福利支出，每月工资准时上报。其次为各项统计业务的工作开展做好后勤保障，在经费上保证各环保工作人员能够更好的履行职能职责，促进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。
1、预算配置控制较好。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保持相对稳定。
2、预算执行比较到位。支出总额控制在调整预算总额以内，全年无截留或滞留资金情况。
3、预算管理较为理想。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，但仍需进一步强化。
（1）对于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凡单位购买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，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政府采购执行率达到100%。 
（2）资金使用管理逐步加强。单位支出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执行，正确组织资金的筹集、调度和使用，债权债务及时结算、结清。费用开支有标准、有预算，正确核算收入、支出。80%以上支出均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办理，资金使用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（3）部门预算收支严格按年初部门预算方案执行，部门预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按要求及时进行了公开。
五、财务管理情况
本单位在财务管理上从严要求，精打细算。全局严守财经纪律，认真贯彻执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各项规定，严格落实相关费用管理办法。会计核算健全，凭证编制准确、及时、账实相符。凡是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要求的及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，均按要求上报县财政局采购中心统一采购。




